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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五环钛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取得

《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

备案登记表编号

：

０１４３３４７１

），

进出口企业代码

：

３３０２７９３００８９６８

。

５

、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五环钛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取得

《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

编码

：

ＴＳ２７１０４４Ｂ－２０１７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６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五环钛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取得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编码

：

ＧＦ２０１１３３１００３６３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

。

五

、

标的资产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２

，

３００．３７ ５２

，

９５９．３０

总负债

２３

，

９３３．６３ ２７

，

８０１．１６

短期借款

１６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２４０．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１４

，

８９７．００

长期借款

－ －

所有者权益

２８

，

３６６．７４ ２５

，

１５８．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８

，

３６６．７４ ２５

，

１５８．１４

营业收入

３７

，

６７９．９８ ３４

，

４７９．１０

利润总额

４

，

１５５．９３ ５

，

２７２．３９

净利润

３

，

６１９．５６ ４

，

４２３．２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６１９．５６ ４

，

４２３．２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３

，

５６１．６１ ４

，

３１６．４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８１１．６３ １

，

２６９．８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８８．３７ －１

，

１９２．８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５７４．４１ ８

，

６８９．０５

流动比率

１．４３ １．２６

速动比率

０．９４ ０．９３

注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六

、

关联方资金占用

、

对外担保和股权质押情况

（

一

）

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

标的资产无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

（

二

）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

标的资产无对外担保

。

（

三

）

股权质押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

标的资产股权不存在质押情形

。

七

、

交易标的重大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

五环钛业不存在对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

、

声誉和业务活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

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

诉讼

、

仲裁或被行政处罚的案件

。

八

、

交易标的资产最近三年评估

、

交易

、

增资及改制情况

（

一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

第一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过程详见本章

“

二

、

交易标的股本形成及其变化情况

”。

本次股权转让按照每

１

元注册资本作价

１．５５

元进行转让

，

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评估净资产为依据

。

本次转让交易双

方主要股东相同

，

为同一控制下转让

。

（

二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

第二次增资

本次增资具体过程详见本章

“

二

、

交易标的股本形成及其变化情况

”。

本次增资按照每

１

元注册资本作价

５

元进行增资

。

本次增资股东包括现有及外部股东

，

本次作价由交易各方协商约

定

，

未进行评估

。

（

三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第三次增资

本次增资具体过程详见本章

“

二

、

交易标的股本形成及其变化情况

”。

本次增资按照每

１

元注册资本作价

５

元进行增资

。

本次增资股东包括现有及外部股东

，

本次作价由交易各方协商约

定

，

未进行评估

。

（

四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

第四次增资

本次增资具体过程详见本章

“

二

、

交易标的股本形成及其变化情况

”。

本次增资按照每

１

元注册资本作价

７

元进行增资

。

本次增资股东为外部股东

，

本次作价由交易各方协商约定

，

未进行

评估

。

九

、

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预估值概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标的资产净资产账面值为

２８

，

３６６．７４

万元

，

预估值为

６３

，

３８４．６０

万元

，

预估增值

３５

，

０１７．８６

万

元

，

增值率

１２３．４５％

。

（

二

）

预估方法和模型

本次对于五环钛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预估时

，

采用的预估方法为收益法

。

本预案所披露的为标的资产的预估情

况

，

最终评估结果以前述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

。

１

、

预估方法

本次评估选用的是未来收益折现法

，

即将公司自由现金流量作为股东全部权益预期收益的量化指标

，

并使用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模型

（

ＷＡＣＣ

）

计算折现率

。

２

、

评估假设

（

１

）

基本假设

１

）

公开市场假设

：

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

定说明或限定

。

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

，

是一个有自愿的买者和卖者的竞争性市场

，

在这个市场上

，

买者

和卖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

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

，

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

、

理智的而非强制

的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

２

）

持续使用假设

：

该假设首先设定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

，

包括正在使用中的资产和备用的资产

；

其次

根据有关数据和信息

，

推断这些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

。

持续使用假设既说明了委估资产所面临的市场条

件或市场环境

，

同时又着重说明了资产的存续状态

。

具体包括在用续用

、

转用续用

、

移地续用

。

在用续用指的是处于使用中

的委估资产在产权发生变动或资产业务发生后

，

将按其现行正在使用的用途及方式继续使用下去

。

转用续用指的是委估资

产将在产权发生变动后或资产业务发生后

，

改变资产现时的使用用途

，

调换新的用途继续使用下去

。

移地续用指的是委估

资产将在产权发生变动后或资产业务发生后

，

改变资产现在的空间位置

，

转移到其他空间位置上继续使用

。

根据本次评估

目的

，

假设纳入评估范围内经营性资产均为在用续用状态

。

３

）

持续经营假设

，

即假设被评估单位以现有资产

、

资源条件为基础

，

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停止营业

，

而

是合法地持续不断地经营下去

。

（

２

）

一般假设

：

１

）

国家对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

含价格政策

）

在预测期无重大变化

。

２

）

社会经济环境及经济发展除社会公众已知变化外

，

在预测期无其他重大变化

。

３

）

国家现行有关利率

、

汇率

、

赋税基准及税率

、

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４

）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

并于评估基准

日后无重大变化

。

５

）

企业自由现金流在每个预测期间的中期产生

。

６

）

本次评估所涉及的各项参数取值均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

７

）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测因素的重大不利影响

。

３

、

计算公式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整体价值

－

付息债务

企业整体价值

＝

经营性资产价值

＋

溢余及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经营性资产价值

＝

明确的预测期期间的现金流量现值

＋

明确的预测期之后的现金流量现值

本次评估选用的是未来收益折现法计算经营性资产价值

，

即将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公司预期收益的量化指标

，

计算

公式为

：

其中

：

Ｐ

为评估值

Ａｉ

为明确预测期的第

ｉ

期的预期收益

ｒ

为折现率

（

资本化率

）

ｉ

为预测期

Ａｎ

为明确预测期后每年的预期收益

Ｎ

为非经营性资产及溢余资产评估值

Ｄ

为非经营性债务和付息债务的评估值

４

、

收益期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永续年期作为收益预测期间

。

其中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详细预测期

，

在此阶段根据

被评估公司的历史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结合行业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

收益状况处于变化中

；

公司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起预计进入稳定经营期

，

在此阶段被评估公司将保持稳定的盈利水平

。

５

、

预期收益量化指标的确定

本次将公司自由现金流量作为公司预期收益的量化指标

。

公司自由现金流量是指在支付了经营费用和所得税之后

，

向公司权利要求者支付现金之前的全部现金流

。

其计算公式

为

：

公司自由现金流量

＝

税后净利润

＋

折旧与摊销

＋

利息费用

×

（

１－

所得税率

）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增加

６

、

折现率的确定

确定折现率有多种方法和途径

，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

，

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公司自由现金流量

，

则

折现率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

ＷＡＣＣ

）

作为折现率计算方法

。

ＷＡＣＣ＝

（

Ｒｅ×Ｗｅ

）

＋

［

Ｒｄ×

（

１－Ｔ

）

×Ｗｄ

］

其中

Ｒｅ

：

为公司权益资本成本

Ｒｄ

：

为债务资本成本

Ｗｅ

：

为权益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占比

Ｗｄ

：

为债务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占比

Ｔ

：

为公司有效的所得税税率

本次评估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

ＣＡＰＭ

）

确定公司权益资本成本

，

计算公式为

：

Ｒｅ＝Ｒｆ＋β×

（

Ｒｍ－Ｒｆ

）

＋Ｒｃ

其中

Ｒｆ

：

为无风险报酬率

β

：

为公司风险系数

Ｒｍ

：

为市场平均收益率

（

Ｒｍ－Ｒｆ

）：

为市场风险溢价

Ｒｃ

：

为公司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７

、

溢余资产价值及非经营性资产的确定

溢余资产是指与公司收益无直接关系的

，

超过公司经营所需的资产

，

主要包括溢余现金

、

收益法评估未包括的资产等

；

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公司收益无直接关系的

，

经营成果不产生效益的资产

。

对溢余资产及非经营性资产价值本次单独评估

、

确定

。

８

、

付息债务的确定

以支付利息为条件

（

或隐含利息条件

，

即虽不支付利息

，

但其价值却受实际利率影响

，

如发行零息债券

）

对外融入或吸

收资金而形成的债务

，

如向金融机构借入款项

、

为筹集资金而实际发行的债券等

。

９

、

评估结果

经过上述分析和估算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次预估的五环钛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为

６３

，

３８４．６０

万元

，

预估增

值

３５

，

０１７．８６

万元

，

增值率

１２３．４５％

。

（

三

）

预估增值的原因

１

、

五环钛业的主营业务为钛及钛合金材料

、

钛及钛合金制品的制造

、

加工

，

属于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经过多年

的产品研发与市场积累

，

五环钛业保持了持续的盈利态势

，

发展状况良好

，

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

２

、

从资产角度看

，

被评估单位的账面值仅包含资产负债表内的资产和负债的时点价值

，

而收益法评估值除包含了账面

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值以外

，

还体现了企业的市场口碑

、

客户资源和关系

、

管理团队

、

品牌效应等表外因素对公司经营价值

的贡献

。

收益法是以被评估单位历史经营业绩为基础

，

结合市场需求变化趋势

，

对被评估单位在预测经营期内经营能力和获得

水平进行合理估计

，

收益法评估结果涵盖了被评估单位资产负债表内及表外所有有形及无形资产创造的经营价值

。

股权实

质是一项企业财产权益的索求权

，

其本质在于给资本所有者带来的未来收益

，

是未来时期内预期的折现值的总和

。

十

、

交易标的资产最近三年评估值的差异及分析

本次预估中

，

五环钛业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为

６３

，

３８４．６０

万元

，

比

２０１１

年的评估值

６

，

３３１．０８

万元有较大幅度增值

，

产生

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

、

评估方法不同

。

２０１１

年评估采用成本加和法

，

而本次预估采用收益法

。

成本加和法是指根据分项资产的具体情况选

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定各分项资产的价值

，

并累计加和

，

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值

，

得出所有者权益的评估值

。

２０１１

年评估机

构对于各分项资产的评估基本上根据账面资料清查调整后确认评估值

，

因此最终评估结果接近于账面值

。

本次评估采用的

收益法

，

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

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获利能力考

虑其价值

。

五环钛业预期业务前景好

，

盈利能力可观

，

因此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较成本加和法评估结果增幅较高

。

２

、

五环钛业规模增加

。

２０１１

年评估之后

，

五环钛业进行了

３

次增资

，

增资价格分别为

５

元

／

股

、

５

元

／

股和

７

元

／

股

，

股东

三次增资累计投入

１３

，

３１６

万元

。

新增资本的投入

，

有效地扩大了五环钛业的业务规模

，

提升五环钛业的整体盈利能力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五环钛业的净资产为

８

，

３１６．０６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五环钛业的净资产为

２８

，

３６６．７４

万元

，

增长

２４１．１１％

；

２０１１

年

，

五环钛业的净利润为

１

，

７２７．４３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

五环钛业的净利润为

３

，

６１９．５６

万元

，

增长

１０９．５３％

。

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１

年评估的评估基准日

）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

），

五环钛业的业务规模

、

盈利能力

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

从而导致本次评估较

２０１１

年评估有较大幅度提升

。

第六章 本次交易定价及依据

一

、

交易标的的定价及依据

截至交易基准日

，

交易标的的预估值为

６３

，

３８４．６０

万元

，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五环钛业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暂定为

６３

，

２００

万元

。

最终的评估结果将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出具

，

交易价格须经本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

。

二

、

公司发行股份的定价及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龙彦投资

、

麒麟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

根据

《

重组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根据

《

重组办法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

及其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

，

本次交

易采用锁价方式定向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部分的发行价格与购买资产部分一致

，

为一次发行

，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

。

经计算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１０．５５

元

／

股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为

１０．５５

元

／

股

，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亦

将作相应调整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

（

含税

）。

上述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将在近期予以实施

。

第七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与交易标的相关的资产评估

、

审计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

具体评估和财务数据尚未确定

，

以下分析

均以交易标的资产价值的预估值

、

预测值和拟发行股份为基础进行测算

。

一

、

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

，

公司专注于磁性材料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产品主要为永磁铁氧体元件和软磁铁氧体元件

，

产品广泛应用

于汽车

、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

家用电器

、

电动工具

、

电动玩具等行业

。

五环钛业的主营业务为钛及钛合金材料

、

钛及钛合金制品的制造

、

加工

，

属于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五环钛业生

产的钛合金作为高端金属结构材料

，

不仅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

，

而且具有较广阔的市场空间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

进入钛及钛合金材料与制品领域

，

将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

而且能够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和业务布局

，

从而提高上市公司

整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

二

、

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

，

９６６．７１

万元

、

４

，

９２５．３９

万元和

１

，

７２１．３５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

五环钛业实现净利润

１

，

７２７．４３

万元

、

４

，

４２３．２３

万元和

３

，

６１９．５６

万元

。

本次交易将

大幅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

、

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

，

目前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资料

，

在假设宏观

环境和公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

，

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初步测算

，

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

、

评估

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为准

。

公司将在本预案出具后尽快完成审计

、

资产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

，

对相关事项做出补充决议

，

并详细分析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

。

三

、

本次交易对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汪南东及其控制企业不存在从事与上市公司

、

五环钛业构成竞争的业务

，

交易对方

建乐投资

、

杨文波

、

胡乐煊和建乐投资主要股东俞建东不存在从事与上市公司

、

五环钛业构成竞争的业务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交易对方建乐投资

、

杨文波

、

胡乐煊和建乐投资主要股东俞建东不拥有或控制与上市公司或标的资

产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或经营性资产

。

因此本次交易后

，

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汪南东及其控制企业之间

、

以及与建乐投

资

、

杨文波

、

胡乐煊和俞建东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

为了避免与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同业竞争

，

建乐投资

、

杨文波

、

胡乐煊和俞建东承诺

：“

在本公司

／

本人持有江粉

磁材股份期间

，

推荐或担任江粉磁材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本公司

／

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

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将避免与江粉磁材

、

五环钛业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从事任何相同或相似且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关系的业务

，

亦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江粉磁材

、

五环钛业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利益的活动

。

如

本公司

／

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遇到江粉磁材

、

五环钛业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

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主营业务范围内的业务机会

，

本公司

／

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该等合作机会让予江粉

磁材

、

五环钛业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

四

、

本次交易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

一

）

本次交易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方案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为上市公司向五环钛业股东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产

。

本次交易的交

易对方之一为平安投资

。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

平安投资在过去

１２

月内曾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

，

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

，

平

安投资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

因此

，

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平安投资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

第二部分为向龙彦投资

、

麒麟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因为龙彦投资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汪南东全额出资设立的

企业

，

所以龙彦投资认购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

上述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

。

在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时

，

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

本次非公开发行配套募集

资金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

，

关联股东也将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

（

二

）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为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

，

交易对方建乐投资

、

杨文波

、

胡乐煊和建乐投资主要股东俞建东出

具了

《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内容如下

：“

本公司

／

本人在持有江粉磁材股份期间

，

推荐或担任江粉磁材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本公司

／

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江粉磁材

、

五环

钛业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

本公

司

／

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

、

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

，

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

不损害江粉磁材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

。”

五

、

本次交易对公司股本结构及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３１

，

７８０

万股

，

汪南东持有上市公司

３８．７８％

股权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

，

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

５

，

０９７．５１

万股股票

，

交易完成后汪南东持有上市公司

３３．４２％

股权

，

交易对方中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９．５９％

股权

。

因此

，

汪南东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在足额募集配套融资的情况下

，

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

５

，

０９７．５１

万股股票

，

向龙彦投资

、

麒麟投资募集配套资金分别发

行

１

，

０４２．６５４０

万股

、

９４７．８６７２

万股股票

。

交易完成后

，

汪南东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３４．３９％

股权

，

交易对方中建乐

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９．１０％

股权

。

因此

，

汪南东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因此

，

本次交易后汪南东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江粉磁材实际控制人变更

。

同时

，

根据

《

重组办

法

》

的规定

，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

股东名称

重组前 重组后

（

有配套融资

）

重组后

（

无配套融资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汪南东

１２３

，

２５８

，

６００ ３８．７８％ １２３

，

２５８

，

６００ ３１．７１％ １２３

，

２５８

，

６００ ３３．４２％

龙彦投资

－ － １０

，

４２６

，

５４０ ２．６８％ － －

吴捷

１７

，

４５６

，

８００ ５．４９％ １７

，

４５６

，

８００ ４．４９％ １７

，

４５６

，

８００ ４．７３％

麒麟投资

－ － ９

，

４７８

，

６７２ ２．４４％

建乐投资

－ － ２４

，

４００

，

９６１ ６．２８％ ２４

，

４００

，

９６１ ６．６２％

平安投资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１３

，

０８６

，

０８２ ３．３７％ １３

，

０８６

，

０８２ ３．５５％

杉富投资

－ － ４

，

７８７

，

８９３ １．２３％ ４

，

７８７

，

８９３ １．３０％

杨文波

－ － ５

，

４７４

，

８２４ １．４１％ ５

，

４７４

，

８２４ １．４８％

胡乐煊

－ － ５

，

４７４

，

８２４ １．４１％ ５

，

４７４

，

８２４ １．４８％

胡伟

－ － ７９７

，

９８２ ０．２１％ ７９７

，

９８２ ０．２２％

马明昌

－ － ７９７

，

９８２ ０．２１％ ７９７

，

９８２ ０．２２％

郑东

－ － ７９７

，

９８２ ０．２１％ ７９７

，

９８２ ０．２２％

胡镇岳

－ － ６３８

，

３８６ ０．１６％ ６３８

，

３８６ ０．１７％

俞志华

－ － ３１９

，

１９３ ０．０８％ ３１９

，

１９３ ０．０９％

宋浓花

－ － ２３９

，

３９５ ０．０６％ ２３９

，

３９５ ０．０６％

姚如玉

－ － １５９

，

５９６ ０．０４％ １５９

，

５９６ ０．０４％

其他

１７１

，

０８４

，

６００ ５３．８３％ １７１

，

０８４

，

６００ ４４．０２％ １７１

，

０８４

，

６００ ４６．３９％

合计

３１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８８

，

６８０

，

３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８

，

７７５

，

１００ １００％

第八章 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

、

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

一

）

本次交易实施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

。

（

二

）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

、

批准和核准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江粉磁材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

２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

上述批准或核准事宜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

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

，

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

，

均存

在不确定性

。

二

、

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重组时

，

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

（

一

）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

，

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公司股东大会对

本次交易的批准

、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等

。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及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时间存在不

确定性

。

因此

，

重组方案的最终成功实施存在审批风险

。

（

二

）

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

、

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本次重组尚需完成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

如因上述因素导致上市公司在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

６

个月内未能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本次重组面临被暂停

、

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

尽管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保密措施

，

但在本次资产重组过程中

，

仍存在因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

涉嫌内幕交易而致使本次资产重组被暂停

、

中止或取消的可能

。

如果本次交易无法进行或如需重新进行

，

则交易需面临交易标的重新定价的风险

，

提请投资者注意

。

（

三

）

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为五环钛业

１００％

的股权

。

本次交易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

经初步估算

，

五环钛

业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价值约为

６３

，

３８４．６０

万元

，

预估增值率为

１２３．４５％

。

投资者需要考虑由于宏观经济波动

、

行业竞争趋势

等各种因素影响标的资产盈利能力从而影响标的资产估值的风险

。

此外

，

鉴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

最终由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可能与上述预估值存在一定差异

。

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

（

四

）

盈利预测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

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尚未完成盈利预测审核工作

。

本预案中披露的初步盈利预测数据可能与最终经

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存在一定差异

。

本公司已经聘请了专业中介机构进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

，

相关资产经审核的盈利预测

数据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

由于标的资产的实际盈利情况受行业竞争趋势和宏观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

可能导致本预

案披露的盈利预测数据与未来实际经营情况存在差异

，

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

（

五

）

募集配套资金无法按期募集的风险

本次交易中

，

公司拟向龙彦投资

、

麒麟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将用于支付收购五环钛业

１４．９０７０７２％

股

权的现金对价款以及支付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交易税费

、

中介机构费用等并购费用

，

剩余部分将用于对五环钛业的增资

。

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

，

亦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２５％

。

募集配套资金能否在现金对价支付期满前募集完毕尚存在不确定性

，

如果最终募集配套资金不能按期实施

，

则上市公

司将以自有资金补足

，

待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再行置换

。

（

六

）

税收政策风险

根据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

宁波市财政局

、

浙江省宁波市国家税务局

、

浙江省宁波市地方税务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联

合颁发的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证书编号

：

ＧＦ２０１１３３１００３６３

），

五环钛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认证有效期

３

年

。

五环钛业

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

，

企业所得税税率按

１５％

的比例缴纳

。

若未来五环钛业不能继续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从而不能享受

１５％

的优惠税率

，

将对税后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

此外

，

若未来税务机关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作出不利调整

，

也可能对五环钛业的经营业绩和利润水平产生一定程度

的影响

。

五环钛业正在准备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重新认定的相关工作

，

目前已经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研发费用结构明细表等相

关事项进行审计

。

经对照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

进行分析

，

五环钛业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主要认定条件

。

（

七

）

经济周期风险

钛材加工属于周期性行业

，

其产品价格易受宏观经济波动

、

供需变化以及投机资金炒作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五环钛业

产品目前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

、

航空航天

、

医疗卫生诸多领域

，

下游行业的发展水平

、

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等因素影响行业

周期的变化

，

经济增速放缓或出现衰退可能导致上述行业对钛金属的需求减少

，

从而给本公司业务的发展带来相应的影

响

。

（

八

）

标的资产盈利波动风险

五环钛业盈利能力受经济周期

、

原材料和产品价格影响较大

。

五环钛业主导产品为钛的深加工产品

，

该类有色金属价

格的变动是影响其利润水平的重要因素

。

目前国内有色金属价格与国际市场密切相关

，

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将对国内有色

金属的价格造成较大的影响

。

有色金属的价格波动仍将对五环钛业盈利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

标的资产进入上市公司后

，

如经营业绩出现下滑

，

可能会影响上市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

（

九

）

商誉减值风险

江粉磁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五环钛业

１００％

股权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在江粉磁材合并资产负债表将形

成一定金额的商誉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规定

，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

，

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时做减值测

试

。

如果五环钛业未来经营状况恶化

，

将有可能出现商誉减值

，

从而对江粉磁材合并报表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

提请投资者注

意

。

（

十

）

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五环钛业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从公司整体角度看

，

江粉磁材和五环钛业需在企业文化

、

管理

模式等方面进行融合

，

江粉磁材和五环钛业之间能否顺利实现整合具有不确定性

，

整合过程中若公司未能及时建立起与之

相适应的文化体制

、

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

，

可能会对五环钛业的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

从而给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带来整合

风险

。

（

十一

）

人力风险

五环钛业拥有一支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和技术人才队伍

，

其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才能否保持稳定是决定收购后

整合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

如果在整合过程中

，

五环钛业的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不能适应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

式

，

有可能会出现人才流失的风险

，

进而对五环钛业的生产经营带来负面影响

。

同时

，

近几年我国由于劳动力短缺导致用工成本持续上升

，

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广东

、

上海

、

江浙等地区尤为明显

。

如果

未来五环钛业在生产经营中出现劳动力短缺或用工成本增长过快的情形

，

将会对五环钛业利润的持续增长有所影响

。

（

十二

）

环保风险

五环钛业生产的主要工序包括真空熔炼

、

锻造

、

挤压

、

轧制

、

检验等

，

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气

、

废水

、

固废

。

对于废气

、

废

水

，

五环钛业安装了相适应的集气与处理装置

、

污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置

，

处置完后达到排放标准

；

对于固废

，

五环钛业分类

收集

、

存放

，

并委托其他专业公司进行处置

。

公司近三年的废气

、

废水

、

固废的排放与处置均符合相关环保要求

。

五环钛业目前满足国家及地方各项环保要求

，

合规生产

。

根据慈溪市环保局出具的证明

，

五环钛业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遵守

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

、

法规

，

没有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

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

，

国家及地方政府未来可能颁布新的法律法规

，

进一步提高环保监管要求

，

将使

五环钛业支付更高的环保费用

，

对五环钛业的经营业绩和利润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

（

十三

）

股票市场波动的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

，

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

、

国家相关政策

、

投资者心理预期以及各种不

可预测因素的影响

，

从而使公司股票的价格偏离其价值

。

本次交易需要有关部门审批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方能完成

，

在此期

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

，

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

针对上述情况

，

公司将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和

《

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真实

、

准确

、

及时

、

完整

、

公平的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

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

，

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

第九章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交易的设计及操作过程中

，

为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采取以下措施

：

一

、

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

属于上市公司重大事件

，

公司已经切实按照

《

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的要求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

，

并将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本预案披露后

，

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

，

及时

、

准确地披露公司重组的进展情况

。

本次交易的报告书

、

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

、

法律意见书以及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

、

评估

、

盈利预测报告等将不迟于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公

告时公告

。

二

、

严格履行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将由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

；

独立财务顾问

、

法

律顾问将对本次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

针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表决

、

披露

。

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时

，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

，

关联董事在审议相关事项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

待相关审计

、

评估工

作完成后

，

公司将编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并再次提交董事会与股东大会

，

独立董事将再

次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

关联董事

、

关联股东将在审议相关事项时进行回避表决

。

三

、

确保本次交易定价公平

、

公允

公司已聘请会计师

、

资产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进行审计

、

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

，

确保本次交易的定价公允

、

公平

、

合理

。

为本次交易提供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提供评估的资产评估机构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

同时

，

公司独立董事将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将

对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

资产过户事宜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

，

发表明确的意见

。

四

、

本次重组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或者净资产增加额归公司享有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

间产生的亏损或者净资产减少额由交易对方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以现金全额补偿给公司

。

具体补偿金额以交割日为

基准日的相关专项审计结果为基础计算

。

五

、

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与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签订的

《

利润补偿协议

》，

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就本次重组实施完毕

当年及其后的两个会计年度

（

预计为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

预测净利润进行承诺

，

初步确定承诺的净利润数额如下

：

五环钛业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

。

前述业绩承诺的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补偿安排具体如下

：

（

一

）

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现金补偿

五环钛业在承诺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利润的

，

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应按净利润差额向公司进行现

金补偿

。

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当年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

利润补偿现金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已补偿的利润补偿现金数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现金金额小于

０

时

，

按

０

取值

。

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现金金额

，

按照本次交易前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分别持有的五环钛业的股权占建乐投

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合计所持五环钛业的股权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

。

（

二

）

减值测试及现金补偿

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末

，

上市公司应聘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

分别对标的资产各年末的价值进行减值测

试

，

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如

：

标的资产当期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间内已补偿的利润补偿现金数

＋

补偿期间内已补偿的减值

补偿现金数

，

则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现金

，

计算方式为

：

减值补偿现金数

＝

标的资产当期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间内已补偿的利润补偿现金数

－

补偿期间内已补偿的减值补偿现

金数

如

：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减值补偿现金数小于

０

，

且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已向上市公司支付前期期末减值补偿现

金

，

则上市公司应向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返还现金

，

返还金额计算方式为

：

返还减值补偿现金数

＝

补偿期间内已补偿

的利润补偿现金数

＋

补偿期间内已补偿的减值补偿现金数

－

标的资产当期期末减值额

，

且返还减值补偿现金数不得大于建

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已补偿的减值补偿现金数

。

在后期计算补偿期间内已补偿的减值补偿现金数时

，

应扣减已返还减

值补偿现金数

。

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

１００％

股权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间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

、

减资

、

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

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及返还现金金额

，

按照本次交易前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分别持有的五环钛业的股权占

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合计所持五环钛业的股权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

。

六

、

本次非公开发行锁定期限承诺

本次交易中

，

向建乐投资

、

杨文波和胡乐煊发行的股份

，

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且其股份解除锁

定以盈利补偿实施完毕为前提

。

本次交易中

，

向平安投资

、

杉富投资

、

胡伟

、

马明昌

、

郑东

、

胡镇岳

、

俞志华

、

宋浓花和姚如玉发行的股份

，

自股份发行完

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

本次交易的配套融资部分

，

龙彦投资

、

麒麟投资认购本公司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汪南东

在其于江粉磁材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及间接所持有江粉磁材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直接及间接所持有的江粉磁材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江粉磁材

股票数量占其直接及间接所持有江粉磁材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

亦遵守上述约定

。

若本次重组发行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

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

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

七

、

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发布提示性公告

，

提醒全体股东参加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

。

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

等有关规定

，

给参加股东大会

的股东提供便利

，

就本次交易方案的表决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参加现场投票

，

也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

股东大会所作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

八

、

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

公司承诺保证本次重组过程中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

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声明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在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构和

业务上遵循独立原则

，

遵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

规范上市公司运作

。

第十章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通过尽职调查和对

《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等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

：

１

、《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

监会颁布实施的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

２

、

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和声明符合中国证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一条第三款的要

求

；

且该等承诺和声明已明确记载于本次交易预案中

。

３

、

交易双方签署的

《

框架协议

》

的生效条件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二条第一款的规

定

，

主要条款齐备

，

未附带对于本次重组进展构成实质性影响的保留条款

、

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

。

４

、

江粉磁材董事会已按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对相关事项作出明确判断

，

并

记载于董事会决议记录中

。

５

、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基本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条

、

第十一条

、

第十二条

、

第四十二条

、

第四十

三条的规定

，

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的要求

。

６

、

本次交易购买资产为五环钛业

１００％

股权

，

权属清晰

。

７

、

江粉磁材编制的

《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

》

中

，

已充分披露了本次交易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事项

。

８

、

江粉磁材编制的

《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

》

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第十一章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仔细阅读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文件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重组办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准则第

２６

号

》、《

备忘录第

１７

号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

及

《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重组的相关文件进行了认真审核

，

基于其独立判断

，

对

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

公司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先认可

。

２

、

公司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

、

表决

程序和方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３

、

公司本次重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

，

应当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

核

。

本次重组中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

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募集资金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本次董事

会审议

、

披露本次重组方案的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７

号

：

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事项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４

、

公司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将根据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值协商作价

，

资

产定价具有公允性

、

合理性

，

不会损害其他中小投资者利益

。

５

、

公司本次重组完成后

，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

，

扩大业务规模

，

提升市场竞争力

，

增强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６

、

公司

《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及签订的相关协议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文件

》、《

中小企业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７

号

：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

待本次重组的相关审计

、

评估和盈利预

测审核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就本次重组事项的相关内容再次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进行审议时

，

我们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意

见

。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的方案

。

二

、

连续停牌前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情况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的要求

，

本公司对连续停牌前股

票价格波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

结果如下

：

因筹划资产重组事项

，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起开始停牌

。

本公司股票在本次连续停牌前一交易日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收盘价格为

９．８８

元

／

股

，

连续停牌前第

２０

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收盘价为

１０．３６

元

／

股

，

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公告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

（

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期间

）

本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累计跌幅

４．６３％

。

本公司股票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

，

深证综指

（

３９９１０６．ＳＺ

）

从

１

，

０８３．２１

点上涨至

１

，

０９０．８７

点

，

累计涨幅

０．７１％

；

中小板指

数

（

３９９００５．ＳＺ

）

从

５

，

０８２．９５

点下跌至

５

，

０２９．２０

点

，

累计跌幅

１．０６％

。

根据

《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本公司属

于

Ｃ

类制造业

，

归属于深交所制造指数

（

３９９２３３．ＳＺ

）。

本公司股票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

，

深交所制造指数指数从

１

，

１２５．２０

点上涨至

１

，

１４４．８３

点

，

累计涨幅为

１．７４％

。

按照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第五条的相关规定

，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

，

即剔除深证综指

（

３９９１０６．ＳＺ

）、

中小板指数

（

３９９００５．ＳＺ

）

和制造指数

（

３９９２３３．ＳＺ

）

因素影响后

，

本公司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２０％

，

未构成异常波动

。

三

、

关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起开始停牌

。

下述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人员对其在停牌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况进行了自查

：

上市公司

、

标的资产

、

交易对方及其各自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的法

人和自然人

，

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

。

根据各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查询结果

，

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

（

一

）

江粉磁材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核查情况

根据自查报告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查询结果

，

江粉磁材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其他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在本次江粉磁材停牌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通过交易系统买卖江粉磁材股票行为

，

也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

卖江粉磁材股票

、

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

（

二

）

标的资产

、

标的资产股东及其相关知情人员的核查情况

根据自查报告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的查询结果

，

五环钛业

、

建乐投资

、

杉富投资

、

杨文波

、

胡乐煊

、

胡伟

、

马明昌

、

郑东

、

胡镇岳

、

俞志华

、

宋浓花和姚如玉

、

相关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江粉磁材停牌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通过交易系

统买卖江粉磁材股票行为

，

也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江粉磁材股票

、

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

根据自查报告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的查询结果

，

平安投资在本次江粉磁材停牌日前六个月内存在通过交易系

统减持江粉磁材股票行为

，

具体情况如下

：

证券账户号码

：

０８９９０３８７７７

名称

：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日期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减持股数

（

万股

）

结余股数

（

万股

）

交易价格

（

元

／

股

）

２０１３－０９－１６ ００２６００

江粉磁材

１００ ３

，

９００ ９．９９

２０１３－０９－２３ ００２６００

江粉磁材

２００ ３

，

７００ ９．６５

２０１３－１０－２２ ００２６００

江粉磁材

１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９．８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３ ００２６００

江粉磁材

１

，

５００ １

，

２００ １０．８５

２０１４－０２－１７ ００２６００

江粉磁材

３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８６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 ００２６００

江粉磁材

３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４４

平安投资基于自身经营需要

，

实现投资收益

，

平安投资在上述期间对江粉磁材股票进行减持

。

江粉磁材在

３

月

３

日停

牌前没有向平安投资告知任何与本次重组相关的信息

，

平安投资进行股票交易时对重组事宜不知情

，

平安投资减持交易的

决策是根据自身经营需求和公开信息作出

，

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情况

。

因此

，

平安投资上述股票账户

买卖江粉磁材股票行为与本次资产重组无关

，

不属于利用内幕消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

。

同时

，

根据自查报告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的查询结果

，

平安投资相关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江粉磁材停

牌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通过交易系统买卖江粉磁材股票行为

，

也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江粉磁材股票

、

从

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

（

三

）

相关中介机构

、

经办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的核查情况

根据自查报告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的查询结果

，

本次重组相关中介机构

、

经办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停牌日

前六个月内不存在通过交易系统买卖江粉磁材股票行为

，

也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江粉磁材股票

、

从事市

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

四

、

本次重组相关主体是否不得参与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

《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

》

第七条规定相关主体包括

：

１

、

本公司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本公司控股股东汪南东

；

３

、

交易对方建乐投资

、

平安投资

、

杉富投资

、

杨文波

、

胡乐煊

、

胡伟

、

马明昌

、

郑

东

、

胡镇岳

、

俞志华

、

宋浓花

、

姚如玉及五环钛业

；

４

、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服务的证券公司

、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经办人

员

。

根据上述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与查询证监会网站所披露的信息

，

各主体不存在因涉嫌本次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

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

，

不存在被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

本次重组相关

主体不存在依据

《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

》

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

第十二章 交易对方的声明与承诺

本次交易对方建乐投资

、

平安投资

、

杉富投资

、

杨文波

、

胡乐煊

、

胡伟

、

马明昌

、

郑东

、

胡镇岳

、

俞志华

、

宋浓花和姚如玉已

出具承诺

，

保证其为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

并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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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8� � �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14-043

债券代码：128005� � � � � �债券简称：齐翔转债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

简称

"

齐翔转债

"

）

1,240

万张

，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优先配售齐翔转债共计

7,896,837

张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3.68%

。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通知

：

2014

年

5

月

16

日至

2014

年

5

月

20

日期间

，

公司控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其所持有的齐翔转债

1,177,514

张

。

截止

2014

年

5

月

20

日

，

公司控股股东还持有齐翔转债发行总量的

44.23%

。

特此公告

。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408� � � � �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14-044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参会董事

9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9

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车成聚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以通讯表决方式形

成如下决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在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0

票回避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特此公告

。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408� � �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14-045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使用自有资金在新加坡共和国

（

以下简称

"

新加坡

"

）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拟定

50

万新加坡币或等值美元

。

2

、

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在新加

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章程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等相关规定

，

本

次对外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

本次投资需经外汇管理部门

、

商务主管部门等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

3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

、

公司中文名称

：

齐翔腾达新加坡有限公司

2

、

公司英文名称

：

QI XIANG TENG DA PTE. LTD.(

暂定

)

3

、

注册地点

：

新加坡共和国

4

、

注册资本

：

500,000

新加坡币

5

、

出资比例

：

100%

6

、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

：

自有资金

7

、

经营范围

（

以最终注册为准

）：

产品进出口

，

技术研发

、

引进

、

出口

，

融资

三

、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

、

设立子公司的目的

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

，

产品出口所占比重日趋增加

，

尤其是在建项目

"

45

万吨

/

年低碳烷烃脱氢制烯烃及综合利用

"

投产后

，

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潜在客户众

多

，

投资设立新加坡全资子公司对公司相关产品销售前移

、

降低销售成本

、

提高服务质量

都有积极的影响

。

另外

，

设立新加坡全资子公司可以促进公司专有技术的出口及开发

、

便

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

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意义

。

2

、

设立子公司存在的风险

（

1

）

新加坡的法律法规

、

政策体系及经济环境与国内存在较大区别

，

公司本次在境外

设立子公司

，

需要尽快熟悉并适应其经济

、

文化环境

，

新加坡子公司的运营存在一定的风

险

。

（

2

）

在新加坡设立子公司尚需经过外汇管理部门

、

商务主管部门等国家有关部门及

新加坡当地主管机关的审批许可

，

本次对外投资存在未获审批的风险

。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的状况

，

按相关规定及时全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3

、

设立子公司对本公司的影响

（

1

）

本次设立子公司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

成重大影响

。

（

2

）

通过设立境外子公司

，

进一步拓展公司主要产品海外销售市场

，

努力提升公司主

要产品的销售规模

，

符合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

。

四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5月 21 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002649� � � � �编号:2014-037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4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5,400,000

股

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32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QFII

、

RQ鄄

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088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2.204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

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

对于

QFII

、

RQFII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

a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48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16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

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2014

年

5

月

27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2014

年

5

月

28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4

年

5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

"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

五

、

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8

号上地创新大厦

2

层

。

咨询联系人

：

韩超

咨询电话

：

010-62980335

传真电话

：

010-62980335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20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002649� � � �编号:2014-038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收购公司交易及交接手续完成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3

月

21

日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

发布公告称

美国当地时间

2014

年

3

月

17

日

，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公司

Beyond鄄

soft Consulting Inc.

（

以下称

"

博彦美国

"

）

与美国

TPG Consulting, LLC(

以下

称

"TPG"

或

"

标的公司

")

的股东

（

以下称

"

股权出让方

"

）

就收购

TPG 100%

股权

事项达成协议

，

并正式签署

《

股权收购协议

》（

以下称

"

协议

"

）。

根据协议

，

博彦美国以现金方式

，

在标的公司达到业绩保证的情况下

，

出资总额为

23,000,000

美元

（

大写

：

贰仟叁佰万美元

），

收购股权出让方所持

有的

TPG

的

100%

股权

。

上述事项已经

2014

年

3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

。

《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全资公司收购

TPG Consulting,LLC 100%

股权并股票复牌的公告

》

和

《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

》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及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近日接到相关部门通知

，

TPG

已在美国完成相关交接手续

。

现将变更后

的登记信息公告如下

：

名称

：

TPG Consulting, LLC

公司注册地

：

65 Pine Avenue

，

Ste344 Long Beach

，

CA90802, USA

公司办公地

：

1411 West 190th Street, Suite 365 Gardena, CA 90248

公司类型

：

Domesti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公司股东

：

Beyondsoft Consulting Inc.

特此公告

。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718� � � � �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2014-024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１

、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２

、

根据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的提议

，

取消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股东大会第九项议案

《

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履行承诺事项的议案

》（

含

９．１

、

豁免

履行将苏宁门窗股权出售给第三方的承诺

；

９．２

、

豁免履行将苏浦建设

１００％

股

权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承诺

；

９．３

、

豁免履行将佛手湖度假村项目注入上市公司的

承诺

），

同时增加

《

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履行承诺事项的议案

》（

含

９．１

、

豁免履行将

苏宁门窗股权出售给第三方的承诺

；

９．２

、

豁免履行将苏浦建设

１００％

股权转让

给上市公司的承诺

）

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张桂平先生

３

、

出席及列席人员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星期四

）

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

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及公

司股东的委托代理人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

；

公司见证律师

。

４

、

会议召开时间

、

地点及股东出席情况

：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南京市

广州路

１８８

号苏宁环球大厦

１７

楼会议室召开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计

１４

人

，

代表股份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股

，

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６３．７９８９ ％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的股东

４０

人

，

代表股份

７７

，

７１３

，

９７７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０３６ ％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的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表决并通过了以下决

议

：

（

一

）

审议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报告

》

（

１

）、

表决情况

：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表决情况

７７

，

７１３

，

９７７ ７７

，

０１３

，

９７７ ９９．０９９３ ６７２

，

２００ ０．８６５０ ２７

，

８００ ０．０３５８

总表决情况

１

，

３８１

，

２４７

，

３６９ １

，

３８０

，

５４７

，

３６９ ９９．９４９３ ６７２

，

２００ ０．０４８７ ２７

，

８００ ０．００２０

（

２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二

）

审议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１

）、

表决情况

：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表决情况

７７

，

７１３

，

９７７ ７６

，

８２２

，

８１７ ９８．８５３３ ８６３

，

３６０ １．１１０９ ２７

，

８００ ０．０３５８

总表决情况

１

，

３８１

，

２４７

，

３６９ １

，

３８０

，

３５６

，

２０９ ９９．９３５５ ８６３

，

３６０ ０．０６２５ ２７

，

８００ ０．００２０

（

２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三

）

审议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

》

（

１

）、

表决情况

：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表决情况

７７

，

７１３

，

９７７ ７６

，

７９０

，

０７７ ９８．８１１２ ７４２

，

２００ ０．９５５０ １８１

，

７００ ０．２３３８

总表决情况

１

，

３８１

，

２４７

，

３６９ １

，

３８０

，

３２３

，

４６９ ９９．９３３１ ７４２

，

２００ ０．０５３７ １８１

，

７００ ０．０１３２

（

２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四

）

审议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１

）、

表决情况

：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表决情况

７７

，

７１３

，

９７７ ７６

，

９４３

，

９７７ ９９．００９２ ７４８

，

２００ ０．９６２８ ２１

，

８００ ０．０２８１

总表决情况

１

，

３８１

，

２４７

，

３６９ １

，

３８０

，

４７７

，

３６９ ９９．９４４３ ７４８

，

２００ ０．０５４２ ２１

，

８００ ０．００１６

（

２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五

）

审议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表决情况

７７

，

７１３

，

９７７ ７６

，

９４３

，

９７７ ９９．００９２ ７４２

，

２００ ０．９５５０ ２７

，

８００ ０．０３５８

总表决情况

１

，

３８１

，

２４７

，

３６９ １

，

３８０

，

４７７

，

３６９ ９９．９４４３ ７４２

，

２００ ０．０５３７ ２７

，

８００ ０．００２０

（

２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六

）

审议

《

关于续聘内控审计事务所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表决情况

７７

，

７１３

，

９７７ ７６

，

９４３

，

９７７ ９９．００９２ ７４２

，

２００ ０．９５５０ ２７

，

８００ ０．０３５８

总表决情况

１

，

３８１

，

２４７

，

３６９ １

，

３８０

，

４７７

，

３６９ ９９．９４４３ ７４２

，

２００ ０．０５３７ ２７

，

８００ ０．００２０

（

２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七

）

审议

《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表决情况

７７

，

７１３

，

９７７ ７６

，

７９０

，

０７７ ９８．８１１２ ８９６

，

１００ １．１５３１ ２７

，

８００ ０．０３５８

总表决情况

１

，

３８１

，

２４７

，

３６９ １

，

３８０

，

３２３

，

４６９ ９９．９３３１ ８９６

，

１００ ０．０６４９ ２７

，

８００ ０．００２０

（

２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八

）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１

，

３０３

，

５３３

，

３９２ １

，

３０３

，

３３５

，

１９２ ９９．９８４８ 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

，

２００ ０．０１５２

网络表决情况

７７

，

７１３

，

９７７ ７６

，

９４３

，

９７７ ９９．００９２ ７４２

，

２００ ０．９５５０ ２７

，

８００ ０．０３５８

总表决情况

１

，

３８１

，

２４７

，

３６９ １

，

３８０

，

２７９

，

１６９ ９９．９２９９ ７４２

，

２００ ０．０５３７ ２２６

，

０００ ０．０１６４

（

２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九

）

审议

《

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履行承诺事项的议案

》

９．１

审议

《

豁免履行将苏宁门窗股权出售给第三方的承诺

》

（

１

）、

表决情况

：（

回避表决票数

：

１

，

２９９

，

６１１

，

８１９

股

）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３

，

９２１

，

５７３ ３

，

９２１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表决情况

７７

，

７１３

，

９７７ ７６

，

７９０

，

０７７ ９８．８１１２ ７７０

，

０００ ０．９９０８ １５３

，

９００ ０．１９８０

总表决情况

８１

，

６３５

，

５５０ ８０

，

７１１

，

６５０ ９８．８６８３ ７７０

，

０００ ０．９４３２ １５３

，

９００ ０．１８８５

（

２

）、

表决结果

：

通过

９．２

审议

《

豁免履行将苏浦建设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承诺

》

（

１

）、

表决情况

：（

回避表决票数

：

１

，

２９９

，

６１１

，

８１９

股

）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现场表决情况

３

，

９２１

，

５７３ ３

，

９２１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表决情况

７７

，

７１３

，

９７７ ７６

，

７９０

，

０７７ ９８．８１１２ ７７０

，

０００ ０．９９０８ １５３

，

９００ ０．１９８０

总表决情况

８１

，

６３５

，

５５０ ８０

，

７１１

，

６５０ ９８．８６８３ ７７０

，

０００ ０．９４３２ １５３

，

９００ ０．１８８５

（

２

）、

表决结果

：

通过

三

、

网络投票前十大流通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

富

国 天 博 创

新 主 题 股

票 型 证 券

投资基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

汇

添 富 均 衡

增 长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基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诺 安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兴 业 国 际

信 托 有 限

公 司

－

清

水 源

１

号

证 券 投 资

集 合 资 金

信托计划

张丹凤 陈佐达 刘振汉 吴静卿 卓跃忠 何南溪

出席股数

（

股

）

４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２８

，

８１４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６２２

，

４４２ ２

，

１２７

，

１２４ １

，

７１４

，

８２７ ９９７

，

０００ ７５１

，

５００ ７０１

，

９９４ ４８３

，

５２６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８．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９．０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９．０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黄昌华

、

杨晓娥

３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

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

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5月 21 日


